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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取稿件 

2.編輯部初審 

回覆作者收稿通知。 

3.編輯委員推薦 

 匿名審查人名單 

將審稿邀請函、論文全文、審查

意見表、審查費領據寄交匿名審

查人，審查期限為三至四週。 

4.1收到審查結果 

5.由編輯委員依據審 

查意見進行複審 

將論文全文、刊登原則、兩份審

查意見寄交一位相關專業編輯

委員複審，期限為一週。 

3.1編輯部商聯審查人 

4.匿名審查 

審查人 A 審查人 B 

審查 A、B意見兩

極時，可建議是否

送交第三審查人 

重複進行流程 3-5。 

編務進行文稿內審作業。 



         

不可刊登 可刊登 修改後刊登 

退稿 

              

註：每期舉行一次編輯會議，由全體編輯委員出席共商，另視文稿情形，召開通訊編輯會議進

行文稿審決。每次出席人數最少以超過編輯委員會總人數一半為原則。 

114.12 修訂 

7.編輯部與編輯委員

議定文稿刊登期數

6.1請作者依審查意見修改或說明 

8.寄發刊登通知信

(1) 通知作者校稿，並寄送著

作財產權同意書。

(2) 編輯部二校。

9.發排

10.收到一校稿

11.排版校對、定稿

12.付印、發行、存檔

(1) 寄贈作者學報 1冊。

(2) 將全文電子檔上傳至《東

華漢學》網頁。

(3) 將文稿電子檔及授權書備

份寄給相關電子資料庫。

若發現具爭議之稿件，則由編

輯部與編委再議。 

製作預定刊登篇目一覽，將論

文審查意見送交全體編輯委員

覆核。 

6.召開編輯會議進行文稿決審


